
以書面提出投訴

調解

投訴不成立

懲罰建議

香港大學

處理歧視和騷擾的查詢及投訴流程圖
(根據《香港大學平等機會政策》所涵蓋定義)

平等機會事務處收到查詢/協助要求

解釋定義/程序/選項

歧視投訴委員會全面調查

投訴成立

平等機會事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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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解決

注:  此流程圖僅用於說明。詳情請參閱平等機會事務處網站上的處理歧視/騷擾投訴之程序。

成功和解

啟動正式程序

調解不成功
初步調查

初步調查報告呈交校長

不接受投訴轉介校外機構

歧視投訴委員會調查報告呈交校長

可按照大學機制上訴

個案不屬於涵蓋範圍
-轉介至其他支援服務

(若投訴人決定)


